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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組）專案小組 

第五次現場勘查 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1日（二）下午 13時 30分  

二、出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三、現勘案由： 

1. 「二崙鄉巫久厝傳統公墓」。 

2. 「西螺鎮下湳里拔頭仔埔公墓」。 

3. 「斗六市林南街 3、5號」 

4. 「斗六市斗六段 504-43地號(門牌 63、65號)」 

四、文化處說明：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雲林縣二崙鄉公所 109年 6月 30日二鄉民字第

1090008273號函、雲林縣西螺鎮公所 109年 5月 29日西鎮殯字第 1090009254號函、

本府財政處 109 年 7 月 8 日 1092202947 號便簽暨本府社會處 109 年 7 月 27 日

1092635000號便簽辦理。 

五、各委員現勘意見： 

第一案：「二崙鄉巫久厝傳統公墓」 

 委員 A：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無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無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 B：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 C：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 

（二） 綜合評估說明：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第二案：「西螺鎮下湳里拔頭仔埔公墓」 

 委員 A：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無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多數墓葬已遷葬，不具文化資產價值，雲林公墓之立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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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改建時保留。 

 委員 B：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不具文資價值。 

 委員 C：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 

（二） 綜合評估說明：原墓區磚造標示物建議保留，其餘可清除。 

第三案：「斗六市林南街 3、5號」 

 委員 A：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無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無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 B：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不具文資價值。 

 委員 C： 

（一） 建築構造，其他：混和構造。 

（二） 不建議列冊追蹤。 

（三） 綜合評估說明：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委員 A： 

（一） 建議列冊追蹤，理由：日治時期清水磚構法極精美。 

（二） 綜合評估說明：本棟雙拼宿舍與附近現存宿舍群可能是同一時期興建，並

且與行啓館形成整體建築涵構。 

 委員 B：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現況地坪下陷，屋頂略為損壞，加強磚造之環境

與周遭氛圍在不拆除之條件下，建議不列冊追蹤。 

（二） 綜合評估說明：同上理由，建議不列冊追蹤。 

 委員 C： 

（一） 建議列冊追蹤，理由：具保存價值。 

（二） 綜合評估說明：建議與周邊相類之警舍建築整體保存，結合周邊景觀重建

磚造宿舍之園區。 

六、現勘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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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現勘案件/名稱 綜合現勘結果 

1 「二崙鄉巫久厝傳統公墓」 3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2 「西螺鎮下湳里拔頭仔埔公墓」 3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3 「斗六市林南街 3、5號」 3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4 
「斗六市斗六段 504-43 地號(門牌 63、

65號)」 

1票不建議列冊追蹤、2票建議列冊

追蹤。 

 

七、散會（下午 5時 30分） 


